
法治建设

２０２２．２２　楚天法治　 ４３　　　

简述«刑事诉讼法»中刑事被害人的权利保护

◆高战辉

(西安科技大学人文与外国语学院, 陕西 西安７１００５４)

【摘要】刑事被害人构成了«刑事诉讼法»的核心保护对象,刑事被害人在刑事案件中已经遭受到了身心健康、人身以

及合法财产利益的严重侵害.因此,刑事被害人遭到非法损害的法益需要在刑事诉讼的开展中得到必要弥补,进而才

能彰显«刑事诉讼法»维护保障社会正义公平的基本立法目标.本文探讨了刑事被害人在«刑事诉讼法»现行规范下的

权利保护要点,探析保护刑事被害人正当权益的具体实践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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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刑事诉讼法》的体系架构中，刑事被害人就是遭受

合法权益威胁与损害的案件当事方主体。 刑事被害人遭受

到程度较为明显的法益侵害损失，但我国将追究刑事责任的

权利赋予了国家机关，而刑事被害人在刑事案件中处于弱势

的地位。 我国目前的《刑事诉讼法》重点针对刑事被害人

提供全方位的合法权益弥补机制，旨在最大限度内促进遭到

非法侵害的法益恢复，对于刑事诉讼中的各个主体权益进行

有序的平衡。 由此能够得知，权利保护的实践宗旨目标必

须要全面融入于刑事诉讼的开展过程。

一、«刑事诉讼法»保护刑事被害人权利的必要性

(一)彰显司法公平正义

刑事诉讼的立法规定必须要展现维护社会公正的立法规

范宗旨，《刑事诉讼法》旨在促进社会整体的公正环境得到

巩固，通过实施刑事犯罪的惩罚以及法益弥补的措施来实现

立法目标。 对于刑事案件在实施庭审的司法过程中，刑事

司法对于社会公正应当视为最基本的庭审实施目的，那么决

定了刑事诉讼领域的各方权益需要得到综合性的平衡。 被

害人处于刑事案件的关键主体地位，同时，也构成了遭到法

益侵害最为明显的刑事诉讼主体。 通过以上分析，可见彰

显刑事司法的正义公平需要建立在刑事被害人的正当权益维

护前提下，确保对于遭到侵害的正当权益进行弥补修复。

(二)保障刑事被害人的弱势群体权益

刑事被害人应当被视为社会中的弱势群体，被害人已经

遭受到刑事犯罪人的非法侵害，被害人的身心健康以及财产

利益都有所减损。 刑事被害人参与刑事诉讼的司法审判过

程，应当能够获得必要程度的法益弥补，如此才能展现对于

社会弱势群体的保护关爱。《刑事诉讼法》作为保障正当程

序权利的重要法律屏障，应当全面突出保障弱势群体正当利

益以及合法权益的基本实践目的。 因此，《刑事诉讼法》的

立法条款规定需要包含侧重维护被害人正当利益的规定，并

且在刑事司法的审理裁定中严格执行现有的立法规定。

(三)弥补刑事被害人遭到侵犯的法益

刑事被害人的人身健康以及财产利益等遭受到案件犯罪

人的严重侵犯，遭受犯罪行为侵犯的法益只有达到了规定的

严重等级程度，那么才会进入到刑事司法的案件审理或者依

法裁定阶段。 刑事案件的依法审理过程应当能够充分突出

针对被害人的正当利益维护宗旨，确保被害人能够经过刑事

诉讼的实施过程，从而感受到心理情感层面的慰藉，并且获

得财产利益以及正当人身权益的实质弥补。 被害人的合法

利益得到切实的弥补，那么对于巩固社会的整体安全稳定秩

序具有不可忽视的保障作用，有助于刑事被害人尽快投入正

常的生活工作中。

二、«刑事诉讼法»中刑事被害人的权利保护基本内容要点

(一)提起控告与报案的权利

报案与控告构成了案件被害人的基本法定权益，刑事被

害人如果遭受犯罪人的非法权益剥夺与威胁，那么立法赋予

被害人依法进行报案的正当权益。 被害人通过提出报案以

及提请控告的途径，公权力机关就会按照现行规范的基本要

求来介入刑事案件，进而依靠于公权力的强大力量来挽回被

害人的损失利益。 现行的《刑事诉讼法》将被告人的依法

控告以及依法报案权利置于关键的被害人权利地位，鼓励案

件被害人运用正当的渠道途径来寻求公权力的机关帮助。

被告人一旦提出了涉及刑事案件的控告或者报案，那么公安

机关以及相关部门就会依法进行受理，进而启动了刑事诉讼

的法定流程。

(二)提出附带民事诉讼的权利

附带民事诉讼的基本含义在于刑事诉讼的开展实施过程

同时提请民事诉讼的财产赔偿请求，要求侵害刑事案件法益

的犯罪人赔偿法定数额的被害人利益损失。 由此可见，附

带民事诉讼属于刑事被害人非常关键的权益保障渠道，有助

于被害人依法挽回更多的遭受损害的法益。 违法犯罪人对

于提请附带的案件民事诉讼需要依法给予赔偿，进而彰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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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司法的公平正义本质。《刑事诉讼法》应当能够切实保

障案件当事人的民事诉讼附带提起权利，确保将附带性的民

事诉讼提起权利纳入被害人的正当权益范畴。 司法机关应

当致力于保障案件当事方的遭受损害法益获得补偿，附带民

事诉讼的基本提起流程以及案件审理规定都应当达到完整清

晰的程度。

(三)委托代理诉讼的权利

刑事案件中的案件被害人自身往往不具备良好的辩护专

业能力，案件被害人对于专业性较强的诉讼开展过程应当能

够委托他人来进行代理。 因此，现行的《刑事诉讼法》专

门赋予刑事公诉案件的被害方当事人依法委托代理人的权

利，规定进入案件移送环节直至案件审查起诉阶段的案件被

害方，都应当具有依法进行委托代理的权利。 案件被害人

可以自主选择专业律师或者家属等作为委托人，进而代替案

件中的被害人来争取正当的法律权益，避免被害人由于存在

专业知识的匮乏从而造成无法充分履行诉讼权益。 作为公

权力的案件审判机关而言，案件审理的机构部门人员也要积

极支持被害人来行使委托权利，保证被害人能够获得更大限

度的权益保障。

三、«刑事诉讼法»中刑事被害人的权利保护完善路径

刑事被害人一旦进入刑事诉讼的领域，则表明被害人的

正当权益遭受较为显著的破坏、威胁。 通常情况下，刑事

案件涉及的被害人经常容易遭到身心健康的利益损失，或者

受到正当财产权益的较大数额损失。 为了突显《刑事诉讼

法》保障社会公正以及弥补弱势群体权益的立法实践宗旨，

那么其必须要侧重于刑事被害人的权益弥补机制的健全，具

体表现如下。

(一)健全刑事被害人的权利保护立法规范

截至目前，现行立法针对刑事被害人的正当权益虽然给

予了相应的弥补规定，但是并未设置专门针对刑事被害人的

权益维护规范。《刑事诉讼法》目前仍然比较侧重于案件被

告人的审判程序流程规定，因此，导致了《刑事诉讼法》较

少涉及针对被害人的详细权益弥补规定。 由此可见，《刑事

诉讼法》应增设专门保障被害人人身利益与财产权益的立法

规定内容，通过完善与改进《刑事诉讼法》的现有立法规

范，来促进立法保障被害人的权益得到维护。 刑事诉讼的

法定权利配置方式亟待获得必要的完善更新，刑事诉讼的开

展流程需要保证达到公正性的具体实施要求。

作为公权力的机关部门而言，其不仅需要侧重于保障刑

事被告方的正当程序权益，还更加需要运用侧重保护法益的

途径来维护刑事被害人。 刑事被害人遭受损失利益应当能

够经过刑事诉讼来实现合理的弥补，而不是在诉讼流程中继

续遭到损失。 公权力机关针对自身的职责权限应当能够严

格依法加以界定，禁止公权力的案件审判机关超越自身的权

限，从而构成针对案件庭审过程的不当干预。 刑事被害人

在法定的限度范围内应当能够自主进行选择，确保对案件被

害人的正当程序权益给予充分的尊重。

案件被害人由于获得了《刑事诉讼法》的保护，进而有

助于消除被害人在提出诉讼时的疑惑顾虑，确保案件审理的

判决裁定结果更加具有公信力。《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

在司法实践的具体适用过程中也会受到多层面的因素限制，

其中重点涉及案件起诉或者控告的启动条件约束等。 保障

被害人权益构成了刑事案件中的重要审判实施原则，刑事案

件的受理法院对于案件被害人主动进行起诉或者控告的案件

而言，应当立即进行必要的受理。 针对刑事诉讼领域的案

件，关键在于维护保障刑事案件中被害人的法定权益，突显

《刑事诉讼法》中的程序正义实践宗旨。

《刑事诉讼法》对于案件审判中的效率原则以及公正原

则应当能够进行综合考虑判断，促进刑事案件审判效率的提

升，避免侵害到被害人以及近亲属等案件当事人的正当程序

权益。 按照《刑事诉讼法》的立法实施原则，刑事诉讼立

法旨在维护刑事案件审判过程的公正性，那么决定了刑事案

件的司法审判人员有必要综合考虑到案件各个相关方的诉讼

权益维护。 案件被告方虽然触犯了现行《刑法》的规定，

但是仍然应当依法享有正当限度内的公民辩护权利。 同

时，案件被害人遭到侵害法益时也应当在合法的限度内获得

必要的弥补。 因此，在司法实践的完善发展前提下，司法

人员应当着眼于正确理解适用《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

突出《刑事诉讼法》保障与维护正当程序权益的目标宗旨。

(二)构建针对刑事被害人的司法援助体系

刑事案件的被害人如果缺少了社会对于自身的必要援助

支持，那么被害人通常就会很难单独依靠自身的力量来挽回

遭到侵犯的法益。 为了促进被害人的正当利益得到更好的

保护，关键就是要构建司法援助的完整体系。 司法援助的

机构部门应当设置专门用于援助刑事被害人的相关规定，切

实保证刑事案件的被害人能够获得周到的司法援助支持。

被害人如果提出了司法援助的请求，则需要得到实时性的满

足。 司法机构应当指派专门的律师人员用于提供被害人的

法律援助，构建社会共同支持与帮助案件被害人的良好氛

围，加大针对案件被害人的专业援助力度。

刑事案件中遭受损失的一方不仅需要获得具有公权力的

国家机关的支持，还要获得来自整个社会的援助。 援助被

害人的规定必须要明确体现在《刑事诉讼法》的立法体系

中，司法援助机构应当侧重于帮助身体残疾、经济实力较弱

或者具有其他困难的案件被害人。 例如，在收取刑事诉讼

的案件鉴定费用、案件诉讼费用等费用时，司法援助机关对

于经过核实具有经济困难的被害人提供诉讼费用的减免援

助，要全面细化现有的援助与支持被害人立法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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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增设刑事被害人的独立民事诉讼提起权利

刑事被害人不仅遭受了身心健康层面的严重侵害，同时

也受到了财产权益的非法侵犯剥夺。 刑事被害人的各个层

面法益如果要得到有序的恢复，那么应当侧重于提供实质层

面的物质利益弥补程序。 因此，《刑事诉讼法》针对案件的

被害人应当赋予提起民事诉讼的专门权利，允许案件被害人

通过自主起诉的途径来提出民事诉讼的经济损失赔偿。 我

国对于域外现有的成熟立法规定应当能够进行适度的借鉴，

全面丰富完善刑事被害人的民事诉讼独立提起法律规定。

附带性的民事诉讼应当能够单独予以提出，确保刑事被

害人遭受损害利益时能够获得挽回，平衡刑事诉讼的各方合

法利益。 附带性的民事诉讼应当明确设定提起的范围与限

度，确保满足了提起附带诉讼的前提要求。 案件被害人的

附带诉讼请求应当在法定时限内得到受理，司法机关不得无

故拖延或者拒绝受理案件被害人依法提出的附带诉讼请求。

附带的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应当置于同等重要的位置，侧重

于挽回诉讼被害方的合法经济利益。 案件被害人的法定程

序权利目前需要得到更大力度的维护，通过提供多层面的诉

讼实体权益以及程序权益保障机制，才能切实弥补损失的

法益。

司法人员应当能够准确理解刑事立法的规定，结合刑事

案件的具体发生情况来进行综合性的判断。《刑事诉讼法》

旨在通过打击犯罪行为以及惩罚犯罪人的途径方法来恢复司

法正义，并且对于遭受违法犯罪行为侵害的公民正当权益进

行合理限度内的弥补。

四、结束语

经过分析可见，对于刑事被害人提供周到的合法权益保

障维护机制具有显著的实践价值，保障刑事被害人的正当合

法利益具有弥补遭到侵害的法益、彰显社会正义公平、维护

弱势社会群体权益等重要作用。 在当前的《刑事诉讼法》

立法体系中，其针对刑事被害人提供了多层面的法益保护机

制。 具体在健全与改进刑事被害人的合法权益保障机制的

前提下，关键的立法完善路径应当集中于健全现有的《刑事

诉讼法》规范，构建司法援助的保障机制，以及增设提起独

立民事诉讼的当事人诉讼权益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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